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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概要》 
試題評析 
1.本次試題法規與理論題目兼俱，可見命題者之用心。但第一題失之過細，第三題失之過偏，要完整回答不

易。 
2.第一題除要對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之過程有所瞭解外，尚要從「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

地作業須知編定原則表」找答案。第二題94年普考亦出現類似題目，可見考古題的準備亦不容輕忽。 

 

一、何謂「丁種建築用地」？該用地會出現在那些分區？原因何在？（25分） 

答： 
(一)丁種建築用地：指在非都市土地編定供工廠及有關工業設施建築使用之土地。 
(二)丁種建築用地會出現之分區：依「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編定原則表」規

定，丁種建築用地除會出現在工業區外，亦可能出現在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鄉村區、森林區、山坡

地保育區、風景區、特定專用區。 
(三)丁種建築用地出現在多種使用分區之原因：非都市土地除按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所示範圍，依國家經濟政

策，地方需要及土地所能供使用之性質，編定各類使用地外，於編定時已為某種使用之土地，則按使用現

況依編定原則表逐筆編定。因此，在進行使用地編定時，如經依法領有工業用地證明書或工業主管機關核

准設廠尚在有效期間者；興建之工廠已依規定辦竣工廠登記或經依法領有營利事業登記之製造、加工、修

理業者；依法核准設廠用地範圍內之道路或水溝等土地，經工業主管機關查註確係位於原核准廠區範圍

內，且該地可作工業使用者，均可按現況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故丁種建築用地會出現在多種使用分區。 
 

二、何謂「土地使用區位」？除自然條件外，決定土地使用區位之原則有那些？（25分） 

答： 
(一)土地使用區位之意義：係指任一種土地使用行為，依其所需條件，選擇其最佳的使用位置，或一定的位置

因具備某些條件，而形成特定型態的土地使用。 
(二)決定土地使用區位之原則：除自然條件外，決定土地使用區位之原則如下： 

1.人口數量：人口愈多，市場愈大，勞動力也愈充足，是商業與工業選擇區位所重視的因素。 
2.街道與交通運輸：道路系統、街道條件、交通接近條件良好，是各種產業空間經濟之首選。 
3.公共設施：學校、公園、郵電等公共、公益設施之接近程度，會影響住宅使用區位之選擇；水電、通訊

等基本設施之完善與否，會影響工業使用區位之選擇。 
4.行政條件：良好的土地使用管制，寧適的生活環境，健全的政府行政支援系統或扶助措施，亦是形成有

利的區位條件之一。 
5.其他：如產業聚集情形、地價水準、未來發展趨勢等，均會影響區位形成之條件。 

 

三、何謂「老丙建」？為何曾經發生大災難？請敘明詳情並評論之。（25分） 

答： 
(一)老丙建之意義：民國七十二年七月七日內政部訂定發布「山坡地開發建築管理辦法」（現更名為「山坡地

建築管理辦法」）規定，山坡地開發應在十公頃以上，並應依開發許可、雜項執照、建造執照等程序申請

辦理。開發計畫應由工務、建設、農林等有關機關及專家學者審查。而在「山坡地開發建築管理辦法」未

發布施行前，山坡地開發係依「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施行細則」第12條規定，在未編定用地前，經向地方

政府申請開挖整地許可，水土保持工事經查驗合格，發給完工證明後，即可申請地政機關將該土地編定為

丙種建築用地，再以丙種建築用地申請建造執照，此種建築用地俗稱「老丙建」。 
(二)老丙建之檢討：山坡地屬環境敏感地區，應訂立嚴謹的開發許可制度，同時進行水土保持與環境影響評

估。核准前應從嚴審核，開發後亦應嚴密監督，加重違規處罰。而以往山坡地編定為建築用地之所謂老丙

建，因欠缺周詳之審議規範及嚴謹之審查程序，造成區位不當，地質、地層結構不良及使用強度過高，公

共設施不足等問題。因此，每當颱風來襲，所夾帶之豪雨常造成崩坍、地滑、土石流失等災害，如民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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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年八月十八日溫妮颱風過境，所帶來的豪雨即造成當時台北縣汐止鎮林肯大郡倒塌之重大災害。目前

山坡地開發之相關法制堪稱完備，已進入全面安全管制期，如何落實開發前之審查核定程序及開發後之監

督與違規處理，是重要課題。 
 

四、土地重劃之目的為何？又國內有那些重劃類別？試分別詳述之。（25分） 

答： 
(一)土地重劃之目的： 

1.增加土地經濟供給，促進土地利用：都市土地實施重劃，可消除土地畸零不整、犬牙交錯之現象，使各

宗土地均整齊方整，利於建築使用。在農地方面，重劃後土地交換分合的結果，使農地集中，農、水路

完備，提高農地利用價值。在農村社區方面，重劃後可促進土地合理利用，提升農村生活環境品質。 
2.完成公共設施建設，提高土地利用價值：都市土地實施重劃，政府可無償取得重劃區內之道路、公園、

市場等公共設施用地，並加以開闢。因公共設施完善，有利都市發展。在農地方面，重劃後因為公共設

施的改善，可獲得農作產量增加，農業經營勞力節省之效益。在農村社區方面，重劃後公共設施增加，

有助於提升生活機能與環境品質。 
3.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平衡地主損益差距：基於「受益者負擔」原則，參加重劃地主應共同負擔重劃

區內之公共設施用地與興建費用，原公共設施保留地地主參加重劃後，亦可分配建地。一方面政府可節

省鉅額建設費用，一方面可平衡公共設施保留地與非保留地地主間之損益。 
4.重新釐整地籍，健全地籍資料：重劃地區應重新實施地籍測量，進行土地登記，完成新的地籍圖簿，對

地籍資料的健全（尤其是鄉村地區）助益頗大。 
(二)重劃類別：目前國內土地重劃有三大類別，分述如下。 

1.市地重劃：係依據平均地權條例及其施行細則、市地重劃實施辦法辦理。其實施原因為： 
(1)新設都市地區實施開發建設。 
(2)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或促進土地合理使用之需要。 
(3)都市土地開發新社區等。 

2.農地重劃：係依據農地重劃條例及其施行細則辦理。其實施原因為： 
(1)改善耕地坵形、散碎之情形，使適於農事工作，利於灌溉、排水、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或應用機械耕作

者。 
(2)農路、水路缺少及需新闢灌溉、排水系統者。 
(3)農地遭受水沖、砂壓等重大災害或舉辦農地之開發、改良者。 

3.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係依據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例及其施行細則辦理。其實施原因為： 
(1)促進農村社區土地合理利用需要。 
(2)實施農村社區更新或配合區域整體發展需要。 
(3)配合遭受自然災害或其他重大事變、損壞之災區重建需要。 
 


